
关于做好2026年度安徽省基层科普行动

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及省直管县（市）科协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安徽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皖科协普〔2025〕5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做好2026年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科普项目”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年度重点支持方向

2026年安徽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聚焦基层科普组织队伍建设、基层科普阵地建设、完善和创新基层科普服务手段，重点支持以下6个方向。

（一）基层“三长”、科普带头人队伍建设。支持基层“三长”（医院院长、学校校长、农技站站长）、科普带头人发挥专业优势作用，围绕群众需求，组织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、专家技术咨询、科技志愿服务、科普活动等。

（二）新质生产力科普宣传。参见《安徽省科协关于开展“新质生产力科普专项行动”的通知》（皖科协普秘〔2024〕15号）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村（社区）、学校科普阵地建设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区服务中心（站）、学校等，打造面向公众开放的星火科技馆、科普活动室等科普场所。开展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，形成共建共享的科普“生活圈”，促进科学精神、科学知识传播和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高。

（四）科技小院建设。组织科技小院师生深入田间地头，针对农业种植养殖，产业发展等实际需求，面向农业大户、企业提供精准技术指导与实践服务等。
（五）科普研学。围绕“安徽省科协科普研学旅游地图”平台，做实做优已上线的科普研学路线、研学活动和科普课程。加强科普研学点位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，设计研学路线，开展研学活动，开发研学课程，组织培训等，并在“安徽省科协科普研学旅游地图”平台发布宣传推广，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科普研学品牌。

（六）科普作品创作。推进整合区域科普资源，建立科普共建机制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科普资源创作，制作和编创科普展教品、多媒体科普作品、科普展演等，并组织广泛宣传推广。利用“科普中国”优质资源，开展科学传播活动。

二、项目资金分配

见中央财政2026年“基层科普行动计划”补助资金分配表（另发）。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科协［含省直管县（市）科协，下同］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谋划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，精心组织实施，高质量推动项目落实见效，提升我省基层科普服务能力。
（二）项目实行省市两级科协分工管理。各市科协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执行，负责本辖区项目立项、组织实施、验收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各市科协根据本市获得的补助资金，组织项目申报，提出市本级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补助资金分配建议，连同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省科协。

（四）市科协为项目管理单位，审核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实施方案并报省科协备案。市科协作为实施单位的，实施方案报省科协审核。市科协依据项目实施方案，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和监督。

（五）报送材料包括：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word版及盖章PDF版发电子邮箱，纸质版邮寄至省科协科普部。

（六）报送截止日期：2026年1月23日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 系 人：伍晗 刘柳松
联系电话：0551—62661742

电子邮箱：ahkxkpb@126.com
通信地址：合肥市庐阳区花园街4号，安徽科技大厦611室，安徽省科协科普部
邮政编码：230001
附件：中央财政2026年“基层科普行动计划”补助资金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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